
解釋字號 釋字第66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8年10⽉16⽇

解釋爭點 １．臺北地院刑庭分案要點就相牽連案件併案規定；
２．刑訴法重罪羈押、檢察官於審判中對停⽌羈押裁判抗告權規
定，合憲？

解釋文 ⼀、臺灣臺北地⽅法院刑事庭分案要點第⼗點及第四⼗三點規

定，與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意旨，尚無違背。

⼆、刑事訴訟法第⼀百零⼀條第⼀項第三款規定，於被告犯該款

規定之罪，犯罪嫌疑重⼤，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、湮滅、偽

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⼈之虞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⾏追

訴、審判或執⾏者，得羈押之。於此範圍內，該條款規定符合憲

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八條保障⼈⺠⾝體⾃由及第

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意旨，尚無牴觸。

三、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第⼀項關於檢察官對於審判中法院

所為停⽌羈押之裁定得提起抗告之規定部分，與憲法第⼗六條保

障⼈⺠訴訟權之意旨，並無不符。

四、本件關於聲請命臺灣臺北地⽅法院停⽌審理九⼗七年度⾦矚

重訴字第⼀號刑事案件，改依該法院中華⺠國九⼗七年⼗⼆⽉⼗

⼆⽇之分案結果進⾏審理之暫時處分部分，已無審酌必要；關於

聲請命該法院立即停⽌羈押聲請⼈之暫時處分部分，核與本院釋

字第五八五號及第五九九號解釋意旨不符，均應予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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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⼀、臺灣臺北地⽅法院刑事庭分案要點第⼗點及第四⼗三點規定 

　　憲法第⼗六條規定保障⼈⺠之訴訟權，其核⼼內容在於⼈⺠

之權益遭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以獲

得及時有效之救濟。為確保⼈⺠得受公平之審判，憲法第八⼗條

並規定，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⼲

涉。

　　法院經由案件分配作業，決定案件之承辦法官，與司法公正

及審判獨立之落實，具有密切關係。為維護法官之公平獨立審

判，並增進審判權有效率運作，法院案件之分配，如依事先訂定

之⼀般抽象規範，將案件客觀公平合理分配於法官，⾜以摒除恣

意或其他不當⼲涉案件分配作業者，即與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憲法

意旨，並無不符。法官就受理之案件，負有合法、公正、妥速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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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之職責，⽽各法院之組織規模、案件負擔、法官⼈數等情況各

異，且案件分配涉及法官之獨立審判職責及⼯作之公平負荷，於

不牴觸法律、司法院訂定之法規命令及⾏政規則（法院組織法第

七⼗八條、第七⼗九條參照）時，法院就受理案件分配之事務，

⾃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，訂定補充規範，俾符合各法院受理

案件現實狀況之需求，以避免恣意及其他不當之⼲預，並提升審

判運作之效率。

　　世界主要法治國家中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⼀百零⼀

條第⼀項雖明文規定，非常法院不得設置；任何⼈受法律所定法

官審理之權利，不得剝奪—此即為學理所稱之法定法官原則，其

內容包括應以事先⼀般抽象之規範明定案件分配，不得恣意操控

由特定法官承辦，以⼲預審判；惟該原則並不排除以命令或依法

組成（含院⻑及法官代表）之法官會議（ Präsidium）訂定規範

為案件分配之規定（德國法院組織法第⼆⼗⼀條之五第⼀項參

照）。其他如英國、美國、法國、荷蘭、丹麥等國，不論為成文

或不成文憲法，均無法定法官原則之規定。惟法院案件之分配不

容恣意操控，應為法治國家所依循之憲法原則。我國憲法基於訴

訟權保障及法官依法獨立審判，亦有相同之意旨，已如前述。

　　訴訟案件分配特定法官後，因承辦法官調職、升遷、辭職、

退休或其他因案件性質等情形，⽽改分或合併由其他法官承辦，

乃法院審判實務上所不可避免。按刑事訴訟法第七條規定：「有

左列情形之⼀者，為相牽連之案件：⼀、 ⼀⼈犯數罪者。⼆、數

⼈共犯⼀罪或數罪者。三、數⼈同時在同⼀處所各別犯罪者。

四、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⼈犯、湮滅證據、偽證、贓物各罪

者。」第六條規定：「數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，得合併

由其中⼀法院管轄。（第⼀項）前項情形，如各案件已繫屬於數

法院者，經各該法院之同意，得以裁定將其案件移送於⼀法院合

併審判之。有不同意者，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。（第⼆

項）不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，得合併由其上級法院管

轄。已繫屬於下級法院者，其上級法院得以裁定命其移送上級法

院合併審判。但第七條第三款之情形，不在此限。（第三項）」

上開第六條規定相牽連刑事案件分別繫屬於有管轄權之不同法院

時，得合併由其中⼀法院管轄，旨在避免重複調查事證之勞費及

裁判之歧異，符合訴訟經濟及裁判⼀致性之要求。且合併之後，

仍須適⽤相同之法律規範審理，如有迴避之事由者，並得依法聲

請法官迴避，⾃不妨礙當事⼈訴訟權之⾏使。惟相牽連之數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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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分別繫屬於同⼀法院之不同法官時，是否以及如何進⾏合併

審理，相關法令對此雖未設明文規定，因屬法院內部事務之分

配，且與刑事訴訟法第六條所定者，均同屬相牽連案件之處理，

⽽有合併審理之必要，故如類推適⽤上開規定之意旨，以事先⼀

般抽象之規範，將不同法官承辦之相牽連刑事案件改分由其中之

⼀法官合併審理，⾃與⾸開憲法意旨無違。

　　法院組織法第七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各級法院及分院於每

年度終結前，由院⻑、庭⻑、法官舉⾏會議，按照本法、處務規

程及其他法令規定，預定次年度司法事務之分配及代理次序。」

各級法院及分院之處務規程係由法院組織法第七⼗八條授權司法

院定之。臺灣臺北地⽅法院刑事庭分案要點（下稱系爭分案要

點）乃本於上開法院組織法規定之意旨，並經臺灣臺北地⽅法院

法官會議授權，由該法院刑事庭庭務會議決議，事先就該法院受

理刑事案件之分案、併案、折抵、改分、停分等相關分配事務，

所為⼀般抽象之補充規範。系爭分案要點第⼗點規定：「刑事訴

訟法第七條所定相牽連案件，業已分由數法官辦理⽽有合併審理

之必要者，由各受理法官協商併辦並簽請院⻑核准；不能協商

時，由後案承辦法官簽請審核⼩組議決之。」其中「有合併審理

之必要」⼀詞，雖屬不確定法律概念，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，且

是否有由同⼀法官合併審理之必要，係以有無節省重複調查事證

之勞費及避免裁判上相互歧異為判斷基準。⽽併案與否，係由前

後案件之承辦法官視有無合併審理之必要⽽主動協商決定，由法

官兼任之院⻑（法院組織法第⼗三條參照）就各承辦法官之共同

決定，審查是否為相牽連案件，以及有無合併審理之必要，決定

是否核准。倘院⻑准予併案，即依照各受理法官協商結果併辦；

倘否准併案，則係維持由各受理法官繼續各⾃承辦案件，故此併

案程序之設計尚不影響審判公平與法官對於個案之判斷，並無恣

意變更承辦法官或以其他不當⽅式⼲涉案件分配作業之可能。復

查該分案要點第四⼗三點規定：「本要點所稱審核⼩組，由刑事

庭各庭⻑（含代庭⻑）組成，並以刑⼀庭庭⻑為召集⼈。（第⼀

項）庭⻑（含代庭⻑）不能出席者，應指派該庭法官代理之，惟

有利害關係之法官應迴避。（第⼆項）審核⼩組會議之決議，應

以過半數成員之出席及出席成員過半數意⾒定之；可否同數時，

取決於召集⼈。（第三項）」審核⼩組係經刑事庭全體法官之授

權，由兼庭⻑之法官（法院組織法第⼗五條第⼀項參照）組成，

代表全體刑事庭法官⾏使此等權限。前述各受理法官協商併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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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時，僅後案承辦法官有權⾃⾏簽請審核⼩組議決併案爭議，審

核⼩組並不能主動決定併案及其承辦法官，且以合議制⽅式作成

決定，此⼀程序要求，得以避免恣意變更承辦法官。是綜觀該分

案要點第⼗點後段及第四⼗三點之規定，難謂有違反明確性之要

求，亦不致違反公平審判與審判獨立之憲法意旨。

　　綜上，系爭分案要點第⼗點及第四⼗三點係依法院組織法第

七⼗八條、第七⼗九條第⼀項之規定及臺灣臺北地⽅法院法官會

議之授權，由該法院刑事庭庭務會議，就相牽連案件有無合併審

理必要之併案事務，事先所訂定之⼀般抽象規範，依其規定併案

與否之程序，⾜以摒除恣意或其他不當⼲涉案件分配作業之情

形，屬合理及必要之補充規範，故與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

權及第八⼗條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意旨，尚無違背。

⼆、刑事訴訟法第⼀百零⼀條第⼀項第三款規定

　　憲法第八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：「⼈⺠⾝體之⾃由應予保

障。」羈押作為刑事保全程序時，旨在確保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

⾏，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。惟羈押係拘束刑事被告⾝體⾃由，

並將之收押於⼀定處所，乃⼲預⾝體⾃由最⼤之強制處分，使刑

事被告與家庭、社會及職業⽣活隔離，非特予其⼼理上造成嚴重

打擊，對其名譽、信⽤等⼈格權之影響甚為重⼤，⾃僅能以之為

保全程序之最後⼿段，允宜慎重從事（本院釋字第三九⼆號、第

六五三號、第六五四號解釋參照）。是法律規定羈押刑事被告之

要件，須基於維持刑事司法權之有效⾏使之重⼤公益要求，並符

合比例原則，⽅得為之。
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⼀百零⼀條第⼀項規定：「被告經法官訊問

後，認為犯罪嫌疑重⼤，⽽有左列情形之⼀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

⾏追訴、審判或執⾏者，得羈押之︰⼀、逃亡或有事實⾜認為有

逃亡之虞者。⼆、有事實⾜認為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

共犯或證⼈之虞者。三、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

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。」該項規定羈押之⽬的應以保全刑事追

訴、審判或執⾏程序為限。故被告所犯縱為該項第三款之重罪，

如無逃亡或滅證導致顯難進⾏追訴、審判或執⾏之危險，尚⽋缺

羈押之必要要件。亦即單以犯重罪作為羈押之要件，可能背離羈

押作為保全程序的性質，其對刑事被告武器平等與充分防禦權⾏

使上之限制，即可能違背比例原則。再者，無罪推定原則不僅禁

⽌對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被告執⾏刑罰，亦禁⽌僅憑犯罪嫌疑就

施予被告類似刑罰之措施，倘以重⼤犯罪之嫌疑作為羈押之唯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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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件，作為刑罰之預先執⾏，亦可能違背無罪推定原則。是刑事

訴訟法第⼀百零⼀條第⼀項第三款如僅以「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

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」，作為許可羈押之唯⼀

要件，⽽不論是否犯罪嫌疑重⼤，亦不考量有無逃亡或滅證之虞

⽽有羈押之必要，或有無不得羈押之情形，則該款規定即有牴觸

無罪推定原則、武器平等原則或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充分防禦權

⽽違反比例原則之虞。

　　惟查依刑事訴訟法第⼀百零⼀條第⼀項第三款及第⼀百零⼀

條之⼆之規定，法官決定羈押被告之要件有四：犯罪嫌疑重⼤，

有法定之羈押事由，有羈押之必要（即非予羈押，顯難進⾏追

訴、審判或執⾏），無同法第⼀百⼗四條不得羈押被告之情形。

是被告縱符合同法第⼀百零⼀條第⼀項第三款之羈押事由，法官

仍須就犯罪嫌疑是否重⼤、有無羈押必要、有無不得羈押之情形

予以審酌，非謂⼀符合該款規定之羈押事由，即得予以羈押。
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⼀百零⼀條第⼀項第三款規定之羈押，係因被

告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

者，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，該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⾏⽽妨礙

追訴、審判程序進⾏之可能性增加，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

險，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⾏，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

現，以維持重⼤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⼤之公共利益，其⽬的洵屬

正當。⼜基於憲法保障⼈⺠⾝體⾃由之意旨，被告犯上開條款之

罪嫌疑重⼤者，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、湮滅、偽造、變

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⼈等之虞，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、責付

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⼩之⼿段，均不⾜以確保追訴、審判或執⾏

程序之順利進⾏，始符合該條款規定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⾏追

訴、審判或執⾏之要件，此際羈押乃為維持刑事司法權有效⾏使

之最後必要⼿段，於此範圍內，尚未逾越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

比例原則，符合本院釋字第三九⼆號、第六五三號、第六五四號

解釋意旨，與憲法第八條保障⼈⺠⾝體⾃由及第⼗六條保障⼈⺠

訴訟權之意旨，尚無違背。

三、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第⼀項關於檢察官對於審判中法院

所為停⽌羈押之裁定得提起抗告之規定部分

　　憲法第⼗六條規定⼈⺠有訴訟權，旨在確保⼈⺠得依法定程

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。⾄於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、程序及

相關要件，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、性質、訴訟政策

⽬的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，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（本院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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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四四⼆號、第五⼀⼆號、第五七四號解釋參照）。檢察官對

於審判中法院所為停⽌羈押之裁定是否得提起抗告，乃刑事訴訟

制度之⼀環，衡諸本院上開解釋意旨，立法機關⾃得衡量相關因

素，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。

　　羈押之強制處分屬於法官保留事項，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

條第⼀項規定：「當事⼈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，除有特別規

定外，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。」第四百零四條規定：「對於判

決前關於管轄或訴訟程序之裁定，不得抗告。但下列裁定，不在

此限：……⼆、關於羈押、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、搜索、扣押

或扣押物發還、因鑑定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處所之裁定及依第

⼀百零五條第三項、第四項所為之禁⽌或扣押之裁定。」⼜第三

條規定：「本法稱當事⼈者，謂檢察官、⾃訴⼈及被告。」是依

上開法律規定，檢察官對於審判中法院所為停⽌羈押之裁定⾃得

提起抗告。檢察官依上開規定對於審判中法院所為停⽌羈押之裁

定提起抗告，並未妨礙被告在審判中平等獲得資訊之權利及防禦

權之⾏使，⾃無違於武器平等原則；且法院就該抗告，應依據法

律獨立公平審判，不⽣侵害權⼒分立原則之問題。是刑事訴訟法

第四百零三條第⼀項關於檢察官對於審判中法院所為停⽌羈押之

裁定得提起抗告之規定部分，乃立法機關衡量刑事訴訟制度，以

法律所為合理之規定，核與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受公平審判之

意旨並無不符。

四、不受理及暫時處分部分 

　　聲請⼈關於法院組織法第五條、第七⼗八條、第七⼗九條及

第八⼗⼀條，地⽅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第四條第⼆項規定聲請

解釋憲法部分，因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⽤上開法令，⾃不得以上

開法令為聲請解釋之客體。是此部分之聲請核與司法院⼤法官審

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不合，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，應

不受理。

　　本件關於聲請命臺灣臺北地⽅法院停⽌審理九⼗七年度⾦矚

重訴字第⼀號刑事案件，改依該法院九⼗七年⼗⼆⽉⼗⼆⽇之分

案結果進⾏審理之暫時處分部分，因前述系爭分案要點之規定業

經作成解釋，已無審酌必要；關於聲請命該法院立即停⽌羈押聲

請⼈之暫時處分部分，因聲請⼈對於其羈押裁定，得隨時依刑事

訴訟法第⼀百⼗條第⼀項規定，向法院聲請具保停⽌羈押，難謂

其基本權利已受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⼤損害，是此部分之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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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核與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及第五九九號解釋意旨不符。上開聲

請均應予駁回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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